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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2022 年吉林省食品销售监督检查工作

计划》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市场监督管理局，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2022 年吉林省食品销售监督检查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抓好贯彻落实。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2 年 4 月 11日  
    

2022 年吉林省食品销售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

见》以及市场监管总局、省委、省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依

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规定，制定 2022 年吉林省

食品销售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一、工作目标  

  按照“四个最严”总要求，紧抓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一主线，以风险分级

管理为基础、企业自查为前提，日常检查为主体，专项检查为重点，有计划、

有组织、有效果地开展监督检查工作，进一步食品销售者、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落实管理责任，强化监管部门监

管责任，及时发现并消除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顽疾问题和突出隐患，保障

人民群众食品消费安全。。  

   二、检查对象  

  食品及食品添加剂销售者、食用农产品销售者；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集

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举办者；网络食品销售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第三方冷库；小食杂店、食品摊贩；法律、法规、规章等确定的与食

品销售监管有关的行政管理相对人。  

   三、检查重点  

   （一）重点检查对象。校园周边食品销售者；重大节假日的消费重点区域
如车站码头、高速公路服务区、旅游景区的食品销售单位；大型商场超市，食

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及其入场销售经营者；冷链食品销售者、从事冷藏冷冻

食品贮存服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连锁食品销售企业总部（总店）及其配送

中心、门店等；农村地区食品销售者；2021 年度食品销售环节抽检不合格单

位。  



   （二）重点检查品种。进口冷链食品、应节食品、生鲜肉及肉制品、人参

及其制品、酒类产品、非法使用金银箔粉食品、校园周边销售的食品等。  

   （三）重点检查内容。一是进口冷链食品销售者及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

集中监管仓、第三方冷库落实“三专、三证、四不”等防控要求情况。二是食

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及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资质、一般规定执行、禁止

性规定执行、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食品贮存、食品

召回、温度控制及记录、过期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处置、标签和说

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进口食品销售、食

用农产品销售、网络食品销售等情况。  

   四、检查方式及安排  

  结合重点工作安排、重要时间节点和食品安全风险研判情况以及突发性食
物安全事件等，采用日常监督检查、风险隐患排查、专项检查、专项整治、专

项监督抽检、飞行检查、联合飞行检查、督促指导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  

   （一）日常监督检查。由设区的市级、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按

照职责分工组织实施。其中冷链食品销售者及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用农产
品批发市场、大型商场超市、连锁食品销售企业总部（总店）实施全覆盖检

查，其他食品销售者、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检查覆盖率分别不少于本地区实际数

量的 50%。  

   （二）专项检查。市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实施，检查内容包括不限于进口

冷链食品市场销售、农村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管、人参

及其制品质量安全监管等方面。省厅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组织开展相关专项检查。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可结合本地实

际，在本辖区内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三）飞行检查。由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据工作需要组织实施。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科学制定食品销售年度监督检

查计划，明确检查内容、方式、频次，并主动公示(本局网站或当地政府相关网
站)，接受社会监督。  （二）规范检查行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要求，规范现场监督检查程序和记录。除疫情防控工作以外，其

他检查工作全部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用系统”（互联网+监管），主动公

示监督检查结。禁止选择性执法、任性执法，禁止刁难检查对象。  
   （三）加强问题整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完善问题整改督导机制，按照

监督检查的情况，督促销售单位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逐一进行核

查，确保整改到位。对检查中发现可能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责令

其立即停止食品销售活动，并将案件线索及时移送执法办案部门依法查处。  

   （四）加强信息管理。各市、州、长白山市场监管局，梅河口市市场监管

局要及时汇总监督检查信息，分析监督检查结果，查找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

施，及时化解食品安全风险。  

  各市、州、长白山市场监管局，梅河口市市场监管局请于 4 月 20日前将本

级公示的监督检查计划链接发送至省厅食品流通处，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

监督检查计划链接由市级监管部门留存备查。  

  各市、州、长白山市场监管局，梅河口市市场监管局并于每月 20日前将

《2022 年度食品销售环节日常监督检查情况统计表》(附件)报省厅；专项检查



阶段性进展情况于 6月 10 日、9月 10 日前将报省厅；11 月 20 日前将全年监督

检查计划总结报省厅。  

  附件：2022 年度食品销售环节日常监督检查情况统计表  

  (联系人：马青原 联系电话：0431-85279286 电子邮箱：

maqingyuan01@126.com)  

   


